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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2〕第 195 号 
 

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进行

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事项： 

1.2022 年 1 月，你公司将四川平武中金矿业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平武中金”）76%的股权及中润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平

武中金的 1.45 亿元债权全部转让给紫金南方投资公司，股权与

债权转让款合计 4.68 亿元。根据转让协议，转让对价在特定条

件达成时共分四期支付，同时约定了解除转让协议的情形。你公

司 2022 年一季度确认投资收益 3.36 亿元，同时调减资本公积

0.3 亿元。 

（1）请说明处置平武中金股权与债权的具体会计处理及依

据，请说明分期支付具体进度，未支付部分的分期支付条件达成

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后期是否有可能触及协议解除情形，并

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平武中金是否符合终止确认条件，说明你公司

全额确认投资收益与调减资本公积的依据及合规性。 



 

2 

（2）请说明平武中金主要评估过程及评估依据，请结合平

武中金的储量、市场可比交易、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市盈率与市净

率等指标，分析你公司出售平武中金股权作价的公允性，是否损

害上市公司利益。 

（3）请说明平武中金被划分为持有待售资产包含的具体明

细以及相关资产的调整过程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（1）、（3）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2021 年 8 月 6日，你公司与法院确认将于 2023 年 9 月 30

日前分期偿还崔炜的债务，本次还款方案达成，前期计提的利息

及违约金将逐步冲回。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你公司已偿还

借款 1,200万元。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认为鉴于你公司欠款尚未清

偿完毕，你公司是否不再对崔炜案负有任何债务仍具有不确定性，

你公司将在偿还完毕后，不再因崔炜案负有任何债务时，冲回前

期确认的利息和违约金。请说明你公司不再对崔炜案负有任何债

务的达成条件，你公司在偿还完毕前是否仍有可能承担额外利息

与违约金，你公司在临时公告中称将逐步冲回前期计提的利息及

违约金的依据是否充分，披露是否有误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

表明确意见。 

3.你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0.21 亿元，其他应收款期末

余额为 0.39 亿元。 

（1）你公司期末应收淄博中润新玛特有限公司 0.11 亿元，

计提减值准备 0.09 亿元，请说明该款项产生的时间，至今未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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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的原因，未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。 

（2）你公司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中 1-3 年的

应收款项期末余额为 0.36 亿元，请说明该部分款项产生的原因，

至今未收回的原因，应收对象是否存在关联方，是否构成资金占

用。 

（3）请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、期后回款情况等说明你

公司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与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设

置的依据及合理性，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因你公司 2020 年度确认了与应收李晓明债权和应收佩思

国际科贸（北京）有限公司债权相关的预期信用损失 3.58 亿元

和 0.35 亿元，会计师无法就上述金额是否应调整计入以前年度

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该事项对中润资源 2021 年度利润

表本期数据和对应数据的可比性可能产生影响，对你公司本期财

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。 

（1）请年审会计师说明保留事项的形成过程及原因，保留

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金额，已

经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及已经获取的主要审计证据，未能获取的

审计证据内容，未采取或无法采取替代程序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2）请补充说明截至目前你公司为消除保留意见涉及事项

的影响所采取的措施、进展情况、进度安排和预计消除涉及事项

影响的时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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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你公司 2021年营业收入为 9.06 亿元，其中房地产业务收

入 5.27 亿元。 

（1）请结合你公司房地产项目销售情况说明房地产业务收

入同比大幅上升的原因。 

（2）请结合产品上下游价格变动、成本费用归集、同行业

公司毛利率等情况说明房地产与黄金业务毛利率均下滑的原因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你公司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为

44.90%，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为

64.36%。 

（1）你公司前五大客户中有 4 名为自然人，请说明原因及

合理性，近三年前五大客户是否产生较大变化及原因。 

（2）请列示前五大供应商的名称、交易内容、是否与公司

存在关联关系，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是否产生较大变化及原因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.你公司销售费用同比增长 621.06%，主要系子公司淄博置

业物业维护费增加所致。请说明物业维护费显著增加的原因与合

理性，物业维护费计入销售费用的依据及合规性。请年审会计师

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8.你公司子公司英国瓦图科拉金矿有限公司、斐济瓦图科拉

金矿有限公司、济南兴瑞商业运营有限公司报告期分别亏损 0.30

亿元、0.64 亿元、0.1 亿元。请结合子公司经营情况等说明英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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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图科拉金矿有限公司、斐济瓦图科拉金矿有限公司由盈转亏的

原因，说明济南兴瑞商业运营有限公司持续亏损的原因。请年审

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9.苏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苏通建设”）因装修

工程款及质保金等合同纠纷向仲裁委提请仲裁，要求你公司支付

苏通建设工程款、装修款、质保金及垫付的电力、自来水等各项

款项约 2,467.80 万元。请说明该仲裁产生的原因，在淄博仲裁

委员会下达（2020）淄仲裁字第 544号裁决后你公司仍未计提预

计负债的原因与合理性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0.你公司存货期末余额 2.08 亿元，其中开发产品 1.32 亿

元。请结合房地产行业情况等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依据与过程，

计提是否充分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1.你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末余额为 375.35 万元，确认

累计损失 0.57 亿元。请说明其他权益工具的具体明细，确认累

计损失的依据与合规性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2.你公司管理费用中的中介费用报告期发生额为 0.37 亿

元。请说明具体产生原因，发生的必要性与定价的公允性。请年

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3.你公司在 2020 年分别对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计提减值

损失 0.14 亿元、0.16 亿元，2021 年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 0.08

亿元。请结合你公司持续经营性亏损等情况说明固定资产和无形

资产减值计提的过程、依据以及计提的充分性。请年审会计师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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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4.报告期你公司发生违约金支出 0.17亿元，请说明产生的

原因，是否涉及诉讼。 

15.你公司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发生额为 0.25亿元，其他与

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收到与支付其他往来发生额分别为 0.23

亿元、0.66 亿元。请说明产生的原因，支付的其他往来是否涉

及关联方，是否涉及资金占用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5 月 20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2 年 5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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